
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DISCLOSURE信息披露DD1144 2024 年 1 月 23 日 星期二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金辰股份
股票代码：603396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李义升
住所及通讯地址：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 ****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杨延
住所及通讯地址：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 80号中央液态冷热源环境系统产业基地项目 B 区 2 号

楼 3层 301-102号
权益变动性质：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减持股份导致持股数量减少、公司

授予 2021年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使公司总股本增加，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2021 年股
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使公司总股本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增加以及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使公司总股本增加，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以上因素共同导致信息披露
义务人持股比例累计减少超过 5%。

签署日期：二○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
息披露义务人在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
或减少其在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义升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延、北京金辰映真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金辰股份 指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辰映真 指 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原为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减少超过 5%的权益变动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准则 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注：除特别说明外，本报告书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姓名：李义升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210803************
住所及通讯地址：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 ****
是否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姓名：杨延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210803************
住所及通讯地址：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 ****
是否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1.名称：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3.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万元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81157721664X7
5.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 80 号中央液态冷热源环境系统产业基地项目 B 区 2 号楼 3

层 301-102号
6.法定代表人：杨延
7.成立日期：2011年 06月 27日
8.营业期限：2011年 06月 27日至长期
9.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软件开发；企业管理

咨询；企业策划。（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0.通讯方式：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 80号中央液态冷热源环境系统产业基地项目 B 区 2 号楼 3
层 301-102号

北京金辰映真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住所 职务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
权

杨延 女 中国 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 **** 执行董事、经理 中国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李义升先生与杨延女士系夫妻关系，杨延女士控制北京金辰映真，三者构

成一致行动关系。

三、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公司控股股东李义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延女士和北京金辰映真不

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直接或间接持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
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未来增减持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减持股份导致持股数量减少、公司授予 2021 年股

权激励限制性股票使公司总股本增加，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使公司总股本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增加以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使公司总股本增加，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以上因素共同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
累计减少超过 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个月股份增减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未来发

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60,550,39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1987%。

（以公司 2021年 7月 22日总股本 115,999,882股计算）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58,402,99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1399%。

（以公司 2024年 1月 19日总股本 138,593,088计算）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2022年 1月 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公

告》（公告编号：2022-002），公司于 2022年 1月 17日办理完成公司 2021 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 29.32万股股票所涉及权益的登记工作。 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15,999,882
股增加至 116,293,082股。

2、2022年 2月 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07），股东北京金辰映真于 2021年 8月 25日-2021年 11月 25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了公司股份 1,147,400股。 北京金辰映真的持股数量由 6,497,400股减少至 5,350,000股。

3、2022年 7月 29日，公司披露了《股东、实际控制人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减持结果公告》（公告编
号：2022-062）， 股东杨延于 2022年 7月 27日-2022年 7月 28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
司股份 1,000,000股。 杨延的持股数量由 4,037,300股减少至 3,037,300股。

4、2022年 11月 9日，公司披露了《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88），鉴于公司 2021年度业绩未达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公司层面业
绩考核要求，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112,080 股；鉴于两名激励对象刘源远、陈晖离职、一名激励对
象尹锋被聘任为监事，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13,000股，合计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125,080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16,293,082股减少至 116,168,002股，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李义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延女士、 北京金辰映真的持股数量保持不
变。

5、2023年 7月 12日，公司披露了《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69），鉴于以下八名激励对象葛民、史盈星、卢守杰、朱建国、周宁宁、杨演春、
江伟、 党志泉因个人原因离职， 公司回购注销八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18,960股。 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16,168,002股减少至 116,149,042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李义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延女士、北京金辰映真的持股数量保持不变。

6、2023年 10月 21日，公司披露了《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83），鉴于公司 2022年度业绩未达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公司层面业
绩考核要求，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65,610 股；鉴于四名激励对象林於辰、华锡锋、李华超、李翔离
职，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17,940股，合计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83,550股。 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16,149,042股减少至 116,065,492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李义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延女士、北京金辰映真的持股数量保持不变。

7、根据证监会于 2023年 8月出具的《关于同意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855号），公司向 13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2,527,596股。本次
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于 2024年 1月 19日办理完毕， 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公司总股本由 116,065,492股增加至 138,593,088股。 实际控制人李义升先生
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延女士、北京金辰映真的持股数量保持不变。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权益变
动明细

主体 变动方式 股份种类 变动日期 变动股数（股） 变动比例（%）

北京金辰映真 集中竞价减持 人民币普通股 2021 年 8 月 25 日 -
2021年 11月 25日 -1,147,400 -0.9891

李义升及其一致行动人
杨延、北京金辰映真

限制性股票授
予登记导致被
动稀释

人民币普通股 2022年 1月 17日 0 -0.1291

杨延 集中竞价减持 人民币普通股 2022 年 7 月 27 日 -
2022年 7月 28日 -1,000,000 -0.8599

李义升及其一致行动人
杨延、北京金辰映真

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 人民币普通股 2022年 11月 7日 0 0.0541

李义升及其一致行动人
杨延、北京金辰映真

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 人民币普通股 2023年 7月 10日 0 0.0082

李义升及其一致行动人
杨延、北京金辰映真

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 人民币普通股 2023年 10月 19日 0 0.0362

李义升及其一致行动人
杨延、北京金辰映真

向特定对象发
行 人民币普通股 2024年 1月 19日 0 -8.1791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李义升

人民币普通股

50,015,692 43.1170% 50,015,692 36.0882%

杨延 4,037,300 3.4804% 3,037,300 2.1915%

北京金辰映
真 6,497,400 5.6012% 5,350,000 3.8602%

合计 60,550,392 52.1987% 58,402,992 42.1399%

注：1、以上所有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加和所致。
2、本次权益变动前，以 2021 年 7 月 22 日总股本 115,999,882 股计算；本次变动后，以 2024 年 1

月 19日总股本 138,593,088计算。
3、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原为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相关工商

变更登记已办理完毕，尚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变更登记手续。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李义升所持上市公司 2,700,000 股股份存在被质押情

形。 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份不存在被质押、查封、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形。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披露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李义升担任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杨延担任公司董事、

首席人才官。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李义升、杨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情况详见本节相关内容。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在其他公司任职、是否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
李义升先生除担任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及公司部分下属公司执行董事、经理职务外，还担任

辽宁通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杨延女士除担任公司董事、首席人才官外，还担任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

理。
信息披露人李义升、杨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 3年是否有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李义升、杨延最近 3年没有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四）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的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李义升、杨延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的情形。

第四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

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李义升、杨延的身份证明文件，北京金辰映真的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被置于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供投资者查阅。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李义升

2024 年 1 月 22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杨 延

2024 年 1 月 22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4 年 1 月 22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辽宁省营口市

股票简称 金辰股份 股票代码 60339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1、 李义升
2、 杨延
3、 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1、 辽宁省营口市
2、 辽宁省营口市
3、 北京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R
不变，但持股比例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R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R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R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R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R公司授予 2021年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使公司总股本增加，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使公司总股本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增加
以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使公司总股本增加，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60,550,392股
持股比例：52.1987%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变动数量：2,147,400股
变动后持股数量：58,402,992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42.1399%
变动比例：持股比例减少 10.0588%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2021年 8月 25日-2024年 1月 19日
方式：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减持股份导致持股数量减少、公司授予 2021 年股权激励限制性股
票使公司总股本增加，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使公司总股本减少，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增加以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使公司总股本增加，信
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否□
不适用R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R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R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否□
不适用R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否□
不适用R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否□
不适用R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否□
不适用R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李义升
2024 年 1 月 22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杨 延
2024 年 1 月 22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4 年 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3396 证券简称：金辰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7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系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义升

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延女士、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金辰映真”）因公司
实施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包括授予和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及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使公司总股本增加，以及部分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减持股份，导致信息披露
义务人持股比例减少超过 5%，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权益变动概述
1、2022年 1月 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公

告》（公告编号：2022-002），公司于 2022年 1月 17日办理完成公司 2021 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 29.32万股股票所涉及权益的登记工作。 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15,999,882
股增加至 116,293,082股。

2、2022年 2月 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07），股东北京金辰映真于 2021年 8月 25日-2021年 11月 25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了公司股份 1,147,400股。 北京金辰映真的持股数量由 6,497,400股减少至 5,350,000股。

3、2022年 7月 29日，公司披露了《股东、实际控制人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减持结果公告》（公告编
号：2022-062）， 股东杨延于 2022年 7月 27日-2022年 7月 28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
司股份 1,000,000股。 杨延的持股数量由 4,037,300股减少至 3,037,300股。

4、2022年 11月 9日，公司披露了《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88），鉴于公司 2021年度业绩未达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公司层面业
绩考核要求，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112,080 股；鉴于两名激励对象刘源远、陈晖离职、一名激励对
象尹锋被聘任为监事，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13,000股，合计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125,080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16,293,082股减少至 116,168,002股，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李义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延女士、 北京金辰映真的持股数量保持不
变。

5、2023年 7月 12日，公司披露了《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69），鉴于以下八名激励对象葛民、史盈星、卢守杰、朱建国、周宁宁、杨演春、
江伟、 党志泉因个人原因离职， 公司回购注销八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18,960股。 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16,168,002股减少至 116,149,042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李义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延女士、北京金辰映真的持股数量保持不变。

6、2023年 10月 21日，公司披露了《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83），鉴于公司 2022年度业绩未达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公司层面业
绩考核要求，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65,610 股；鉴于四名激励对象林於辰、华锡锋、李华超、李翔离
职，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17,940股，合计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83,550股。 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16,149,042股减少至 116,065,492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李义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延女士、北京金辰映真的持股数量保持不变。

7、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3年 8月出具的《关于同意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855 号），公司向 13 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2,527,596股。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于 2024年 1月 19日办理完毕，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公司总股本由 116,065,492股增加至 138,593,088股。 实际
控制人李义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延女士、北京金辰映真的持股数量保持不变。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权 益
变 动
明细

主体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 8月 25日-2024年 1月 19日

变动方式 股份种类 变动日期 变动股数（股） 变动比例（%）

北京金辰映真 集中竞价减持 人民币普通股 2021 年 8 月 25 日-2021
年 11月 25日 -1,147,400 -0.9891

李义升及其一致行动
人杨延、 北京金辰映
真

限制性股票授
予登记导致被
动稀释

人民币普通股 2022年 1月 17日 0 -0.1291

杨延 集中竞价减持 人民币普通股 2022 年 7 月 27 日-2022
年 7月 28日 -1,000,000 -0.8599

李义升及其一致行动
人杨延、 北京金辰映
真

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 人民币普通股 2022年 11月 7日 0 0.0541

李义升及其一致行动
人杨延、 北京金辰映
真

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 人民币普通股 2023年 7月 10日 0 0.0082

李义升及其一致行动
人杨延、 北京金辰映
真

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 人民币普通股 2023年 10月 19日 0 0.0362

李义升及其一致行动
人杨延、 北京金辰映
真

向特定对象发
行 人民币普通股 2024年 1月 19日 0 -8.1791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简介
（1）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姓名：李义升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210803************
住所及通讯地址：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 ****
是否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2）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姓名：杨延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210803************
住所及通讯地址：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 ****
是否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企业名称：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原为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81157721664X7
法定代表人：杨延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成立日期：2011年 6月 27日
营业期限：2011年 06月 27日至长期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 80号中央液态冷热源环境系统产业基地项目 B 区 2 号楼 3 层

301-102号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软件开发；企业管理咨

询；企业策划。（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详见下表：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李义升 50,015,692 43.1170% 50,015,692 36.0882%

杨延 4,037,300 3.4804% 3,037,300 2.1915%

北京金辰映真 6,497,400 5.6012% 5,350,000 3.8602%

合计 60,550,392 52.1987% 58,402,992 42.1399%

注：1、以上所有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加和所致；
2、 本次权益变动前，以 2021 年 7 月 22 日总股本 115,999,882 股计算；本次变动后，以 2024 年 1

月 19日总股本 138,593,088计算。
3、 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原为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相关工

商变更登记已办理完毕，尚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变更登记手续。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内容及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发布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3396 证券简称：金辰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8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结果

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22,527,596股
发行价格：44.39元/股
● 预计上市时间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金辰股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新增股份的股份登记手续已于 2024年 1月 1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完毕。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新增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
起 6个月。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可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交易（预计

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限售期结束后，发行对象所认购
股份的转让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 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3年 1 月 1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2023年 2月 8日，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事项涉及的相关议案。
2023年 3月 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3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
案》等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对本次发行方案的相关表述等内容进行了修订。

2023年 3 月 17 日，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 A 股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议案。

2023年 11月 2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授权的议案》等议案。

2、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过程
2023年 6月 28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审核意见的通知》， 上海证券交易所认为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符合发行条
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3年 8月 2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同意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855号），同意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 本次发行情况
1、 发行股票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
值为 1.00元，上市地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2、 发行数量及发行规模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为 22,527,596 股， 发行规模为

999,999,986.44元，符合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的有关规定，满足《关于同意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855 号）的相关要求，且发行股数超过本次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与承销方案》（以下简称“《发行与承销方案》”）
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3、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采取竞价发行方式，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3年 12月 29 日），发行价

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80%，即发
行底价为 36.71元/股。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发行投资者认购邀请及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证， 上市公司和
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
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44.39 元/股，与发
行底价的比率为 120.92%。

本次发行价格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相关规定，符合本次《发行与承销方案》的规定。
4、 募集资金及发行费用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999,999,986.44 元，扣除相

关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20,170,308.87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979,829,677.57元。
5、 保荐人及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及主承销商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三) 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4 年 1 月 10 日出具的《营口金辰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资金验证报告》（川华信验（2024）第 0001 号），截至 2024 年 1 月 9
日止 ， 保荐人 （主承销商） 指定的收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华支行
51001870836051508511 账户已收到金辰股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资金人民币
999,999,986.44元。

2024年 1月 10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在扣除尚需支付的保荐承销费用（不含增值税）后向公司指
定账户划转了认购款项。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4年 1月 11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4]
110Z0001号），截至 2024年 1月 10日，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总数量为 22,527,596 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999,999,986.44元，扣除不含增值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20,170,308.87 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979,829,677.57 元，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22,527,596 元， 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957,302,081.57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于 2024年 1月 1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

(四)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 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人（主承销商）意见
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1）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授权，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获得了中国证

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
（2）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
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已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与
承销方案》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855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

（3）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
益，符合《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符合已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与承销方案》的规定。

本次获配的发行对象不包含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
竞价的情形。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
保收益承诺，且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

（4）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公平、
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2、发行人律师意见
发行人律师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

过程中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的形式和内容合法、有效，本次
发行过程中，发出认购邀请、投资者申购报价、定价和配售、发出缴款通知及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缴
款及验资等发行过程均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具备参与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且未超过三十五名，不存在发行人及其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认购对象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
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 发行结果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

量的程序和规则，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44.39 元/股， 发行股份数量为 22,527,596 股， 认购总金额为
999,999,986.44元，最终确定 13名对象获得配售。 本次发行最终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788,465 34,999,961.35 6

2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75,826 29,999,916.14 6

3 朱蜀秦 698,355 30,999,978.45 6

4 UBS AG 2,883,532 127,999,985.48 6

5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92,318 83,999,996.02 6

6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69,790 82,999,978.10 6

7 上海优优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优财鑫鑫二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675,827 29,999,960.53 6

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11,814 111,499,423.46 6

9 魏巍 1,126,379 49,999,963.81 6

10 杭虹 2,252,759 99,999,972.01 6

11 郭伟松 2,027,483 89,999,970.37 6

12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75,827 29,999,960.53 6

1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449,221 197,500,920.19 6

合计 22,527,596 999,999,986.44 -

(二)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年 8月 10日

注册资本 港币 3,198万元

法定代表人（分支机构负责人） 阎峰

住所（营业场所） 香港金钟道 89 号力宝中心第 1 座 18 楼 1804-1807 室；Units 1804-1807，Tower 1，Lippo Center，
Admiralty，Hong Kong

主要办公地点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 181号新纪元广场低座 27楼

企业类型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境外机构
编号） RQF2011HKS005

经营范围 境内证券投资。

获配数量 788,465股

股份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2、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8年 4月 9日

注册资本 23,8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住所 北京市顺义区安庆大街甲 3号院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1号院 7号楼 10层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336940653

经营范围
（一）基金募集；（二）基金销售；（三）资产管理；（四）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五）中国证监会核
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获配数量 675,826股

股份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3、朱蜀秦
姓名 朱蜀秦

类型 境内自然人

住所 成都市成华区 ************

身份证号码 5119021977********

获配数量 698,355股

股份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4、UBS AG
公司名称 UBS AG

成立日期 1998年 6月 26日

注册资本 385,840,847瑞士法郎

法定代表人（分支机构负责人） 房东明

住所（营业场所） Bahnhofstrasse 45, 8001 Zurich, Switzerland and Aeschenvorstadt 1,4051 Basel,Switzerland

主要办公地点 51st Floor Two IFC, 8 Finance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企业类型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境外机构
编号） QF2003EUS001

经营范围 境内证券投资。

获配数量 2,883,532股

股份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5、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9年 8月 18日

注册资本 890,461.0816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朱健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号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768号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3159284XQ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证券投资咨询；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
般项目：证券财务顾问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1,892,318股

股份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6、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4年 1月 21日

注册资本 762,108.7664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林传辉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 2号 618室

主要办公地点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 26号广发证券大厦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126335439C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
营；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
品；股票期权做市。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1,869,790股

股份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7、上海优优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上海优优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优财鑫鑫二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公司名称 上海优优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年 12月 17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肖雷鸣

住所 上海市嘉定区封周路 655号 14幢 108室-2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88号金座东方财富大厦 3楼 306室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4324277364T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675,827股

股份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8、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年 6月 21日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号 505室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68号时代金融中心 45楼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2,511,814股

股份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9、魏巍
姓名 魏巍

类型 境内自然人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 ************

身份证号码 3302221979********

获配数量 1,126,379股

股份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10、杭虹
姓名 杭虹

类型 境内自然人

住所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 ************

身份证号码 3202221968********

获配数量 2,252,759股

股份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11、郭伟松
姓名 郭伟松

类型 境内自然人

住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

身份证号码 3505241974********

获配数量 2,027,483股

股份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12、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0年 7月 20日

注册资本 37,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何方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耀体路 276号 901室-908室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耀体路 276号晶耀商务广场 3号楼 9层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846083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675,827股

股份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13、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6年 6月 8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潘福祥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号 18层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 99号震旦国际大楼 18楼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4,449,221股

股份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本次认购对象及其出资方不包含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
发行认购的情形。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
保底保收益承诺，且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

本次认购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
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
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前，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限售股份数（股）

1 李义升 50,015,692 43.06 流通 A股 -

2 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注 5,350,000 4.61 流通 A股 -

3 杨延 3,037,300 2.62 流通 A股 -

4 杭虹 1,860,000 1.60 流通 A股 -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83,622 0.50 流通 A股 -

6 范晓东 485,000 0.42 流通 A股 -

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家中
证 10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376,539 0.32 流通 A股 -

8 李妍妍 300,000 0.26 流通 A股 -

9 张钧翼 279,900 0.24 流通 A股 -

10 夏延开 240,200 0.21 流通 A股 -

合计 62,528,253 53.83 -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 2024 年 1 月 19 日（新增股份登记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所

示：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限售股份数（股）

1 李义升 50,015,692 36.09 流通 A股 -

2 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350,000 3.86 流通 A股 -

3 杨延 3,037,300 2.19 流通 A股 -

4 UBS AG 2,884,225 2.08 流通 A股、限售流通 A
股 2,883,532

5 杭虹 2,377,759 1.72 流通 A股、限售流通 A
股 2,252,759

6 郭伟松 2,027,483 1.46 限售流通 A股 2,027,483

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13,039 1.38 流通 A股、限售流通 A
股 1,892,318

8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72,332 1.35 流通 A股、限售流通 A
股 1,869,790

9
诺德基金－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诺德基金浦江 120 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1,573,059 1.14 限售流通 A股 1,573,059

10 魏巍 1,126,379 0.81 限售流通 A股 1,126,379

合计 72,177,268 52.08 13,625,320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65,610 0.06% 22,593,206 16.30%

无限售条件股份 115,999,882 99.94% 115,999,882 83.70%

合计 116,065,492 100.00% 138,593,088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资产结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将同时增加，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

低。 本次发行使得公司整体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得到提升，资本结构得到优化，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持续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整体经营发展战

略，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实现公司业务的进一步拓展，巩固和
发展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期发展需求及股东利益。 本次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联系紧密，是公司战略的有效实施。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不会发
生重大变化。

（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

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四）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 若未来公司拟调

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公司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新增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或者严重影响公司生产

经营独立性的情形。 若未来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发生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要的批准程
序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发行相关机构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云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号紫竹国际大厦 23楼
保荐代表人：谢栋斌、陈伟刚
项目协办人：姚逸波
其他项目组成员：曾骁、胡磊、宫本治、金鸿豪
电话：021-68826801
传真：021-68826800
（二）发行人律师：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沈国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501号上海中心大厦 11/12层
经办律师：杨海峰、俞铖、洪长生
电话：021-20511000
传真：021-20511999
（三）发行人会计师：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名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肖厚发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号院 7号楼 101
经办注册会计师：宫国超、王丽艳、陆红
电话：0510-6893 2308
传真：0510-6893 2300
特此公告。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